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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发蚌埠市龙子湖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医疗机构管理制度的通知

辖区各类医疗卫生单位：
为了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管理，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保障公民健康，制定本条例，现下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蚌埠市龙子湖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9年5月16日



蚌埠市龙子湖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医疗机构管理制度

第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
第二条 医疗机构执业，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医疗技术规范。
第三条 医疗机构必须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诊疗科目、诊疗时间和收费标准悬挂于明显处所。
第四条 医疗机构必须按照核准登记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
第五条 医疗机构不得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
第六条 医疗机构工作人员上岗工作，必须佩带载有本人姓名、职务或者职称的标牌。
第七条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对医务人员的医德教育。
第八条 医疗机构对危重病人应当立即抢救。对限于设备或者技术条件不能诊治的病人，应当及时转诊。
第九条 未经医师（士）亲自诊查病人，医疗机构不得出具疾病诊断书、健康证明书或者死亡证明书等证明文件；未经医师（士）、助产人员亲自接产，医疗机构不得出具出生证明书或者死产报告书。
第十条 医疗机构实施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的批准后实施。
第十一条 医疗机构发生医疗事故，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 医疗机构必须按照有关药品管理的法律、法规，加强药品管理。
第十三条 医疗机构必须按照人民政府或者物价部门的有关规定收取医疗费用，详列细项，并出具收据。
第十四条 医疗机构必须承担相应的预防保健工作，承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委托的支援农村、指导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等任务。
第十五条 发生重大灾害、事故、疾病流行或者其他意外情况时，医疗机构及其卫生技术人员必须服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调遣。
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2019年5月16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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